
 
 

 

 

证券代码：600834     证券简称：申通地铁    编号：临2025-001 

 

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已判决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一审原告 

 涉案的金额：公司已行使让与担保权的 1.375 亿元

（2020 年 4 月 7 日已汇至公司账户）及另外需支付给公

司剩余股权回购款 7,127,397.26 元。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本次诉讼判决为

一审判决，如原、被告、第三人不服可以依法提起上诉，

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，以最终审计结

果为准。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，密切关注上述案件的进

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
 

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

院电子送达的（2024）沪 0115民初 35273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。



 
 

 

 

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

为维护公司权益，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于2024年3月13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

称“法院”）对上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被告，以下简称“上实租

赁”）提起诉讼，请求：1、判令上实租赁立即回购公司持有的

上实保理27.5%的股权（以公司已行使让与担保1.375亿元为对

价）；2、判令上实租赁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备案；3、本案

诉讼费由上实租赁承担。 

2024年6月12日，公司于开庭时变更诉讼请求为：1、判令

被告立即以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已行使让与担保权的

1.375亿元为对价回购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实商

业保理有限公司27.5%股权并另外支付原告7,127,397.26元；2、

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备案手续。 

后公司申请追加上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第三人，以下简

称“上实保理”）作为本案第三人，并增加诉讼请求：判令第三

人上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配合办理股权转让

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综上，公司诉讼请求为：1、判令被告立即回购原告持有的

第三人27.5%的股权[以原告之行使让与担保人民币137,500,000 

元及另外支付原告7,127,397.26元（计算方式为2017年9月4日

至2020年4月7日共946天，137,500,000元*2%/365天*946天）为



 
 

 

 

对价]； 

2、判令被告及第三人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至被告名下的

登记备案手续。 

二、诉讼的一审判决结果 

2024年12月31日，公司收到法院电子送达的（2024）沪

0115民初35273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如下： 

1、被告上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

内向原告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剩余股权回购款

7,127,397.26元； 

2、第三人上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

内办理将原告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第三人上实商

业保理有限公司27.5%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上实融资租赁有限

公司名下，原告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、被告上实融资租

赁有限公司应予以配合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加倍支

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764,936 元，由被告上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

担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，如原、被告、第三人不服可以

依法提起上诉，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，以最

终审计结果为准。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，密切关注上述案件的



 
 

 

 

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1 月 1 日 
 

 

 

 


